
发“黑猫警长”被索赔10万，给自媒体敲响警钟

■观察家

□张淳艺

近日，一位自媒体博主发文称，其同事
在微信公众号上转发一篇题为《小时候我
们都误会了，这才是黑猫警长单身的原
因》，文中配有黑猫警长的漫画图片。这篇
文章经过6个月的传播也只有18次阅读，他
却因此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告上法庭，
索赔10万元。（12月12日《北京青年报》）

在当事人看来，其微信公众号粉丝和阅
读量都很少，天价索赔未免狮子大开口。不过
应该指出，索赔10万元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作为原告的权利和自由。根据著作权法规
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
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
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去年，同样因为
微信公众号擅用“黑猫警长”形象，上海美术

电影制片厂就曾将温州某科技公司告上法
庭，要求公开赔礼道歉并索赔经济损失10万
元。最终，法院酌情确定被告赔偿2万元。
在本案中，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已于近日

撤诉，赔偿也就不了了之。但是，这起事件还是给
广大自媒体敲响警钟。自媒体公号未经著作权
人允许，擅自使用其作品，不论阅读量为多少，都
已经构成侵权行为。尤其是那些喜欢拿动画形
象做表情包的，更该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12月2日晚，湖南沅江12岁男孩吴某康
因不满母亲管教太严，被打后心生怨恨将母
亲用刀杀死。记者从多渠道证实，吴某康因
未到法定年龄，已被警方释放。其父表示，儿
子获释后想送回学校读书，遭到多数家长反
对，希望当地镇政府能帮忙管教。（12月12
日《新京报》）
吴某康持菜刀弑母，事后用母亲手机发

短信向老师请假；当遗体被发现后，他谎称
母亲是自杀；他还说“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

是我妈”；指认现场时，村民说“他还在
笑”……一系列细节叠加起来，让人感觉可
怕。因此，无怪乎学生家长“反对”其重回原
来的学校读书。
理性而言，不能因一个孩子杀过人，就推

论他还会伤害其他人。但推己及人，谁愿意让
自己的孩子置于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回到原
来的学校不合适，而转入其他普通学校，一旦
了解情况，恐怕照样会遭到其他家长的反对。
可不让他读书又不行，一方面这是义务教育法
所赋予他的权利，另一方面脱离了教育，他的
人生将变得更为危险。那么，这个“弑母男孩”
该去哪里？谁又能尽好对他的管教责任呢？
当然，争论吴某康是否该被释放，已无

太多现实意义。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年满14
周岁才负刑事责任。有法必依，是法治社会
的最起码要求。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地公安
机关对媒体所表示的，“他这么小，我们不可
能把他怎么样”，值得商榷。因为未达刑事责
任年龄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自流，不仅不符
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初衷，也不符合

最基本的常识。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未满十六周岁、有严

重犯罪行为，但又不能予以刑事制裁的，可由
政府收容教养。但现实中，收容教养从制度到
设施都不完善，如工读学校数量很少，很多地
方并没有收容教养的执行场所。这样一种现实
令人尴尬，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短板需要补上。
应该形成一种共识：在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回
归社会之前，还需给予制度救赎，包括有效的
管制、矫正以及评估，确保其真正悔过自新，不
再危害社会。据报道，在舆论聚焦之下，湖南当
地镇政府一名负责人称，针对吴某康“后续生
活、学习及其家庭已有一套完整的处置方案，
细节暂不便透露”。处置方案到底是什么？对此
显然值得进一步关注。
虽然，“弑母男孩”只是一起极端个案，

但这折射出某种社会性问题。近年来，未满
14岁的未成年人作恶问题日趋严峻，却又缺
乏有效矫正措施。这一问题不应再被搁置，
法律制度等都应进一步完善，这是相关部门
义不容辞的责任。

“弑母男孩”获释仍需制度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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